
 
 

洛特专〔2021〕3 号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在洛社镇推广使用“智慧叉车”监管系

统 

的通知 
各村(社区)、园区： 

    根据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预防叉车事故的发生，

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认真落实区委、区政

府“关于印发《惠山区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工

作方案》的通知》（惠办发〔2019〕82 号）”及《惠山区特种设

备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按照无锡市特种设备安全生

产专业委员会《无锡市特种设备（叉车）安全综合治理三年行

动计划（2020-2022 年）》【锡特设专委发〔2020〕1 号】中的“2021

年底前全市叉车智慧监管力争达到全覆盖”的部署，切实提高

风险防控效能，有效化解“三无”叉车、超期未检等影响制约

特种设备安全的基础性、源头性矛盾问题，全面落实企业主体

责任、岗位行为责任，压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，现决定开展“智

慧叉车”的推广应用工作。前期，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无锡



移动公司联合开发了“智慧叉车”安全监管系统，该系统充分

应用云计算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，

通过建立叉车设备、操作人员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和叉车监管大

数据平台的开发和前端设备的应用，实现监管方式和管理模式

的创新，从而有效杜绝叉车超期使用，无证操作等监管顽疾，

逐步形成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，在前期试点成功的基础上，将

在全镇叉车使用单位全面推广应用“智慧叉车”监管系统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政府引导、企业积极参与、市场化运作、社会化服

务的原则，以企业安全管理实际需求为导向，以落实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员工岗位行为责任为抓手，以促进企业安

全管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为目标，努力构建多方共赢的智慧叉

车监管模式。积极引导企业应用“智慧叉车”监管系统，提

高叉车使用的安全水平，建立健全叉车安全长效机制，有效

防范叉车安全生产事故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全镇智慧叉车安装比例在 2021年 6月 30日前完成 60%;

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 80%;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实

现全覆盖安装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按照属地监管责任，由特种设备专委会牵头，各村（社

区）、园区协同配合，积极推进“智慧叉车”安全监管系统



的推广应用。 

1、镇特种设备专委会牵头，各村（社区）、园区组织辖

区内叉车使用单位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制订工作计划，明确

工作要求和进度，积极推进“智慧叉车”工作。 

2、中国移动无锡分公司按照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叉

车使用单位名单，积极与各使用单位沟通协调，签订“智慧

叉车”系统安装、维护协议，落实前端系统的安装、调试、

人员培训和首次人员信息的采集工作，确保“智慧叉车”的

有效、稳定运行。 

3、各村（社区）、园区应积极发挥属地监管责任，督促

辖区叉车使用单位及时安装、使用“智慧叉车”系统，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洛社分局要认真履行行业监管责任，加强协同、

配合，积极推进“智慧叉车”系统的有效应用。 

四、经费安排 

1、以政府统一采购的形式，经评审确定服务内容与价

格。费用两年共 980 元（含智慧叉车终端 860 元/台，维护

费 120 元/年，第一年免收维护费，第二年收 120 元年服务

费。） 

2、中国移动无锡分公司与各叉车使用单位签订系统前

端设备的采购、安装、维护和人员培训合同，提供保障服务，

相关费用由使用单位承担。 

3、镇财政对 2021年底前使用单位安装“智慧叉车”监



管系统前端设备按一定比例实行一次性资金奖补，如叉车转

移出本区，则应退还奖补资金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推广使用叉车智慧监管系统，是

引导企业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

任和员工岗位责任，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有力抓手。各

村（社区）、园区要将此项工作作为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来抓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指定专人负责，细化工作措施，确保叉车“智

慧叉车”系统有序推广，安全运行。 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园区及要做好政

策解读，加强宣传引导，使企业主充分认识“科技兴安、智

慧强特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鼓励单位（场所）积极应用叉

车监管系统，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技防、物防建设，强化企业

安全生产硬件基础，切实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强对“智慧叉车”监管系统应用的督查、考核。

镇特种设备专委会将对“智慧叉车”监管系统的推广、应用

情况进行不定期督查，并纳入对各村（社区）、园区特种设

备安全的考核内容，定期通报进展情况。 

 

             洛社镇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3 日 


